
 

妇女事务委员会 

2023 年 4 月 26 日会议记录 

出席者︰ 陈婉娴女士 （主席） 

 林雪莉女士 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常任秘书长（副主
席） 

 吕汝汉教授  

 胡洁莹博士  

 伍颖梅女士  

 谭坚先生  

 彭韵僖女士  

 黄何淑英女士  

 郑余雅颖女士  

 金玲女士  

 禤惠仪女士  

 林惠玲女士  

 颜吴余英女士  

 潘少凤女士  

 岑美霞教授  

 苏咏仪医生  

 蔡晓慧女士  

 黄文莉女士  

 李矜持女士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首席助理秘书长 5 

 邹凤梅女士 社会福利署助理署长(家庭及儿童福
利) 

WoC 12/23 



2 
 

   

因事 
缺席者︰ 

李锦霞女士  

崔宇恒先生  

陆海女士  

 谢晓虹女士  

 Rita GURUNG 女士  

   
列席者︰ 欧阳力先生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副秘书长(民政事

务) 

 黄敏女士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首席助理秘书长
（民政事务）1 (秘书) 

 禤佩仪女士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总行政主任（关爱
基金） 

 张家朗先生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助理秘书长（民政
事务）(1) 2  

 梁景图先生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行政主任(民政事
务)(1)1 

   

议程项目 1︰ 李力纲先生 医务卫生局副秘书长 2 

 彭飞舟医生 医务卫生局基层医疗健康专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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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1  主席欢迎各委员出席会议，亦欢迎六位新委员加入妇女

事务委员会。  

 

通过上次会议记录  

 

1.2  上次会议记录草拟本无须修改，获主席及委员通过。  

 

 

议程项目 1﹕「基层医疗健康蓝图」的简介 (文件编号﹕ WoC 

07/23)  

 

1 .3  医务卫生局副秘书长李力纲先生以投影片向委员简介去

年 12 月发布的「基层医疗健康蓝图」 (蓝图 )。  

 

1 .4  李先生指出蓝图的五大方向； (一 )建立系统； (二 )加

强管理；(三 )善用资源；(四 )规划人手；及 (五 )整合数据。具

体操作而言，将现有提供基层医疗服务的家庭医生和医疗

专业人员纳入《基层医疗名册》，可让市民配对适合自己的

家庭医生，并由同一个家庭医生跟进健康需要。「一人一医

生」有助在小区上预防慢性疾病。此外，「一人一医生」的

安排可让有需要的病人透过家庭医生转介到专科医生或双

向转介，从而减省专科医疗成本。  

 

1 .5  蓝图亦建议强化一站式治理，例如地区康健中心将作

枢纽角色，转介个案到医护人员网络，如视光师，言语治疗

师等。另外，政府将加强「医健通」的功能，记录病人所有

转介、处方、诊断、支付等相关信息，以科技帮助管理用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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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健康。  

 
1 .6  在整合资源方面，可探讨优化长者医疗券计划，将资

源更好地投放于基层医疗健康服务，重点加强慢性疾病管

理及加强不同层级的疾病预防，鼓励长者利用长者医疗券

使用于《基层医疗名册》医疗服务提供商提供的持续预防及

慢性疾病管理服务。  

 

1 .7  在加强基层医疗管理方面，政府建议逐步将现时医务

卫生局辖下的基层医疗健康办事处改组成基层医疗署，务

求透过单一架构，管理基层医疗健康服务的提供、标准制

定、质素保证及基层医疗专业人员的培训，并透过策略采购

统筹处，以策略采购的方式规划基层医疗健康服务及分配

资源。  

 

1 .8  委员的意见及问题概述如下 :  

 

( a)  有委员询问把癌症，如大肠癌、子宫颈癌的筛查

也纳入基层医疗的可行性；  

 

(b )  有委员询问家庭专科医生数量是否足够应付「一

人一医生」。委员建议可以「一家庭一医生」作取

代，方便子女陪同家中长者求医；  

 

( c)  有委员询问基层医疗会否包括治疗精神疾病的诊

治或提供临床心理学家转介服务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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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d )  因应现时市民求诊的习惯与「一人一医生」的概

念差异颇大，有委员认为应考虑推出一些健康管

理推广活动；  

 
( e)  有委员询问健康蓝图跟内地医疗系统融合的可行

性；  

 
( f )  有委员担心推广基层医疗会减少医管局人手，从

而影响医院专科的轮候时间；及  

 
(g )  有委员指出要鼓励医生接受家庭医生工作模式，

亦可尝试透过使用大数据解决一对一的人手问

题。  

 

1 .9  医务卫生局代表作以下回应﹕  

 

( a)  现时的筛查计划及妇女中心的服务将来有机会纳

入基层医疗署，并由基层医疗署统筹。此外，现时

政府亦有针对不同年纪和性别的「人生周期健康

计划」作宣传及推广；  

 

(b )  家庭医生的职责主要协助市民预防疾病，工作范

畴包括癌症筛查、疫苗注射及慢性病治理等。现

时香港大约有 9 千名私家医生，但当中家庭医生

只占一部分。名册上现有 3 千多名医生希望加入

基层医疗服务，期望日后能鼓励更多医生加入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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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c)  在增加人手方面，稍后会有修订条例，非本地医

生也可以加入行列在港执业，以增加内科医生人

手，减少轮候时间。另外，医管局有计划让市民

在港大深圳医院使用服务，以缓和医管局在香港

的专科门诊服务的压力；  

 
(d )  局方会考虑设立办公室专责以大数据分析人口健

康状况，并估计未来相关数据会愈来愈多；及  

 

( e)  地区康健中心负责协调及统筹转介，而局方亦将

会把临床心理学家所提供的服务纳入长者医疗券

使用范围。  

 

 

议程项目 2:  「妇女自强基金」的建议执行细节 (文件编号

︰ WoC 08/23)   

 

2 .1  秘书处以投影片向委员简介「妇女自强基金」 (基金 )

的建议执行细节。  

 
2 .2   秘书处指，财政司司长于财政预算案中，宣布预留 1

亿元加强支持妇女发展及相关工作。从 2023-24 年度起，政

府将运用这笔额外拨款，将基金每年拨款由 1,000 万元提高

至 2 ,000 万元，以资助妇女团体及相关非政府机构，推出适

切的项目以支持妇女。为鼓励更多机构弹性举办活动，秘书

处建议资助额上限只按年期而定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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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.3   运作模式方面，基金每年接受两轮申请。预计于本年

六月接受首轮申请。具体的申请指引会于稍后征询协作及

推广工作小组的意见。  

 

2 .4   宣传方面，秘书处正制作一专题网页，届时会上载基

金的申请表及指引至该网页，供机构参阅。秘书处亦正筹办

简介会，并计划于妇委会的社交媒体宣传，向不同机构推广

基金。另外，秘书处亦正安排工作坊，指导有意申请基金的

机构如何撰写计划书。  

 

2 .5  委员的意见和问题概述如下︰  

 

( a)  有委员建议增设资助前往大湾区的交流活动；  

 

(b )  有委员询问如何评估计划主题及量度成效；及  

 
( c)  有委员建议在宣传上应以主题作宣传重点。  

 

2 .4  就委员提问，秘书处作出以下响应︰  
 
 

( a)  秘书处会积极考虑扩阔基金的资助范畴，让妇女

前往大湾区进行交流；  

 

(b )  秘书处表示希望每年订立一定数量的主题，并定

期作出检讨，以配合当时社会的需求。另外，申

请团体须在申请表格清楚填写计划目标和评估成

效的方法，以方便监察；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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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c)  秘书处备悉委员的宣传建议。  

 
 
议程项目 3:  香港特别行政区根据《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

视公约》提交的第四次报告 (文件编号︰ WoC 09/23)   

 

3 .1  秘书处指，香港特别行政区（特区）政府代表团一行

十人将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常任秘书长率领，于五月十二

日（日内瓦时间）在瑞士日内瓦出席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

委员会会议。香港特区政府代表团将以中国代表团成员身

分出席会议，向委员会介绍中国根据《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

歧视公约》（《公约》）提交的第九次报告内有关香港特区的

内容，并解答委员会就《公约》在香港特区实施情况的提问。

秘书处会于下一次会议向各委员汇报代表团参与会议的成

果。委员备悉有关工作。  

 

议程项目 4:  妇女事务委员会工作小组的进度报告  (文件

编号︰ WoC 10/23)及秘书报告  (文件编号︰ WoC 11/23)  

 

(一 )  缔造有利环境工作小组  

 

4.1.1  为加强向较年幼的学生群组推广《公约》，秘书处已

委聘服务承办商安排到校宣传《公约》讲座。承办商负责整体

项目统筹，包括设计讲座课程、联络学校以制订到校讲座的日

程、安排导师和助教授课，以及处理物流安排等。到校讲座已

于 2022年 9月开展，涵盖一学年。  



9 
 

 

4.1.2  首场到校讲座已于 2022年 9月 21日举行。截至 2023

年 4月初，承办商已到 16间学校宣传《公约》。学生和教师对讲

座课程的反应十分热烈。  

 

(二 )  协作及推广工作小组  

 

4.2.1  工作小组已于 2023年 1月 4日审核 2022-23年度资助

妇女发展计划 (资助计划 )「妇委会组别」（第二轮）申请，共

有 24份申请获批，秘书处已于 2023年 1月 13日公布申请结果。 

 

4.2.2  妇女自强基金将于 2023年 6月推出，资助计划会在

所有已批核的项目完成后终结。就已经批核的项目，秘书处会

继续处理有关发还拨款的申请。  

 

(三 )  增强妇女能力及培训工作小组  

 

4.3.1  香港都会大学（都大）已获得「自在人生自学计划」

（「自学计划」）由 2021年 11月学期至 2025年 7月学期（合共 12

个学期）四个计划年度的新营运服务合约。「自学计划」2022-

23学年已于去年 11月开展，根据工作小组在 2022年 5月会议上

通过的下调每个学期开办课程的最低数目要求方案，都大须

于 2023年 3月学期至少开办 54个课程。此外，合约要求来年的

最低收生人数为 5 600名（即每个学期的平均最低收生人数约

为 1 870名）。截至 4月初，2022年 11月学期及 2023年 3月学期的

收生人数分别为 2 188名及 2 370名，合共已超过全年最低收生

要求的八成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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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3.2  工作小组早前已通过都大建议在 2023年 7月学期推

出课程及蓝本，以及都大拟议 2023年 7月学期起推行的宣传及

推广工作计划。秘书处会与都大继续跟进有关「自学计划」的

安排。  

 

4.3.3  适逢「自学计划」成立第二十周年，工作小组建议

都大借此机会优化「自学计划」的内容，并提升计划的品牌形

象。都大会利用 2021-22学年的盈余作为所需经费。秘书处正

与都大商讨当中的详细安排。  

 

议程项目 5:  其他事项  

 

5 .1    秘书处指，刘仲恒医生过往一直代表妇委会担任促

进母乳喂哺委员会的机构代表，但由于刘医生的任期已于今

年一月届满，考虑到苏咏仪医生的背景应该有助促进母乳喂

哺委员会的工作，秘书处建议提名苏医生为代表，请委员备悉。 

 

5 .2  余无别事，会议于下午十二时三十分结束。下次会议

暂订于 2023 年 8 月 2 日 (星期三 )举行。  

 

 

妇女事务委员会秘书处  

2023 年 7 月  


